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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2019 年銀行業(流動性)(修訂)規則》 

引言 
 
 為落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頒布

的最新銀行業國際監管標準，金融管理專員(“專員”)已訂立

《2019 年銀行業(流動性)(修訂)規則》(“《2019 年流動性規

則》”)(載於附件)，以下述方式修訂《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第
155Q 章)(“《流動性規則》”)所載的流動性規定： 
 

(a) 就《流動性規則》所訂的流動性覆蓋比率而言，擴

大優質流動資產的涵蓋範圍，把符合巴塞爾委員會

規定的上市普通股，以及由法團、官方實體、中央

銀行或公營單位發行的 BBB 評級有價債務證券，

計入為“2B 級資產”。《流動性規則》所訂在本地

實施的流動性維持比率也會作出類似修訂，以擴大

流動資產的涵蓋範圍；以及 

 

(b) 就《流動性規則》所訂的穩定資金淨額比率而言，

修訂規則會引入穩定資金規定，訂明認可機構的衍

生工具負債總額須有 5%以穩定資金擔保。《流動

性規則》所訂在本地實施的核心資金比率，也會作

出類似規定。 
 
 
理據 
 
2 .  巴塞爾委員會是制定銀行監管標準的國際組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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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有責任落實委員會頒布的最新

標準，包括兩項有關資金流動性的最低國際標準，即流動性覆

蓋比率及穩定資金淨額比率。此舉可確保我們的銀行體系穩健

發展，並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 .  巴塞爾委員會要求成員地區由 2015 年 1 月起實施流

動性覆蓋比率，以及由 2018 年 1 月起實施穩定資金淨額比率。

專員已藉以下措施，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時間表在香港實施上

述兩項流動性標準，包括訂立 (a )《流動性規則》，由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 (及流動性維持比率 )；並繼而

訂立 (b )《2017 年銀行業 (流動性 ) (修訂 )規則》(“《2017 年流

動性規則》”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穩定資金淨額比率

(及核心資金比率 )。  

 

4 .  根據《流動性規則》，專員指定為“第 1 類機構”的

認可機構，須遵守流動性覆蓋比率及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兩項規

定。其他認可機構則視作“第 2 類機構”，須遵守本地的流動

性維持比率規定。流動性維持比率與 2015 年前適用於所有認

可機構的流動資產比率相若。此外，專員把若干具有相當業務

規模或流動性風險承擔的第 2 類機構指定為“第 2A 類機

構”。該等機構須遵守本地的核心資金比率規定。核心資金比

率由專員制定，是穩定資金淨額比率的簡化版本。  

 

流動性覆蓋比率 
 
5 .  流動性覆蓋比率旨在規定銀行須維持足夠的優質流動

資產，以便在面對流動性壓力時，能應付 30 日所需的流動資

金，從而加強銀行承受短期流動性風險衝擊的能力。根據《巴

塞爾協定三》的流動性覆蓋比率標準，除了其他類別的資產外，

優質流動資產還包括各地監管機構可酌情接納的 2B 級資產。

2B 級資產 (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的流動性覆蓋比率標準 )包括

信貸評級為 AA 或以上的住宅按揭擔保證券、信貸評級為 A+
至 BBB -的有價債務證券，以及上市普通股。專員在 2013 及

2014 年制訂流動性覆蓋比率政策時，決定採取較保守的政策

立場，只把 A 級有價債務證券和住宅按揭擔保證券 (後者須按

個別情況預先批核 )計入為 2B 級資產。專員作出這項決定時乃

鑑於 2008 年環球金融危機後金融市場環境動盪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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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鑑於近年市況較為穩定，並考慮到國際監管做法，專員

認為應行使《巴塞爾協定三》框架賦予各地監管機構的酌情權，

擴大 2B 級資產的涵蓋範圍，計入符合巴塞爾委員會規定的上市

普通股，以及由法團、官方實體、中央銀行或公營單位發行的

BBB-或以上評級有價債務證券。為計算本地實施的流動性維持

比率而計入的流動資產範圍，也會相應擴大，以期在第 1 類機構

和第 2 類機構之間維持公平競爭環境。 
 
穩定資金淨額比率 
 
7. 穩定資金淨額比率旨在規定銀行須以充分穩定的資金

來源為其活動融資，以減低銀行在一年期內的資金風險。根據《巴

塞爾協定三》的穩定資金淨額比率標準，最初的規定是銀行的衍

生工具負債總額須有 20%以穩定資金擔保。專員在 2017 年修訂

《流動性規則》以訂明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和核心資金比率的規

定，當時巴塞爾委員會正檢討有關衍生工具負債總額的穩定資金

規定，但未有結論。因此，專員沒有把這項穩定資金規定納入

《2017 年流動性規則》。其後，巴塞爾委員會在 2017 年 10 月發

出指引，容許各地的監管機構行使酌情權，把這項穩定資金規定

降低至不少於 5%的水平。根據該指引，《2019 年流動性規則》

引入新規定，訂明就穩定資金淨額比率而言，衍生工具負債總額

須有 5%以穩定資金擔保。本地實施的核心資金比率也會引入類

似規定。 
 
 
附屬法例 
 
8. 《2019 年流動性規則》建議的主要修訂如下： 
 

關於流動性覆蓋比率和流動性維持比率 
 

(a) 修訂第 48 及 49 條和附表 2、4A 及 5，把符合巴

塞爾委員會規定的上市普通股認可為流動性覆

蓋比率下的 2B 級資產及流動性維持比率下的流

動資產；  
 

(b) 在附表 2 第 3 部加入新訂第 10 條，訂明計入 2B 級資

產及流動資產的上市普通股的合資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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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附表 2 及 5，把法團、官方實體、中央銀行或公

營單位發行的有價債務證券(評級為 BBB-或以上)，認

可為 2B 級資產及流動資產；以及 
 

關於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和核心資金比率 
 

(d) 修訂第 54 及 58 條和附表 6，分別就穩定資金淨額比

率及核心資金比率的衍生工具負債總額引入穩定資金

規定。 
 
 
立法時間表 
 
9. 《2019 年流動性規則》將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刊憲，

並於 2019 年 7 月 3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議員省覽。待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2019 年流動性規則》會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建議的影響 
 
10. 《2019 年流動性規則》所作的修訂旨在更新香港的規管

框架，使之與國際標準一致。此舉除可加強銀行抵禦風險的能力

和確保銀行體系的穩定外，也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2019 年流動性規則》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擬議修訂不會影響《銀行業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1.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 2019 年 2 月 19 日立法

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闡釋了《2019 年流動性規則》

的要點。金管局在制訂修訂建議時，一直與銀行業界保持緊密聯

繫，並按照《銀行業條例》的規定進行法定諮詢。 1 銀行業界除

了對若干條文和計算規定的釋義提出一些查詢外，對該等修訂反

應良好。專員已回應業界的查詢。最終版本的規則已適當地作出

相應修改。 
                                                 
1 法定諮詢的對象包括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港銀行公會，

以及存款公司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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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2019 年流動性規則》刊憲後發出新聞稿。金

管局也會向所有認可機構發出通告。 
 
 
查詢 
 
13. 如有查詢，可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張誼女士 (電話：2810  2067)或金管局主管 (銀行政

策 )梁偉耀先生 (電話：2878 145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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